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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加强因灾倒塌房屋重建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因灾倒塌房屋重建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因灾倒塌房屋重建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因灾倒塌房屋重建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今年受 9 号台风“圣帕”、13 号台风“韦帕”和 16 号台风

“罗莎”的影响，我县遭受了严重的强风、暴雨和洪水等自然

灾害，造成一些地方的房屋倒塌、农田淹没，给我县人民群众

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了帮助房屋倒塌户尽快重建家园，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现将因灾倒塌房屋重建工作有关具体要求通知

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做好灾后的生产及重建工作是

当务之急，各乡镇和民政、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要

充分认识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灾区调查摸底，

及时了解灾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县国土资源、规划建设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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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事特办，简化程序，优化服务，对灾后房屋重建的行政事

业性规费一律实行减免，切实帮助灾民做好灾后生产自救和重

建工作。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各乡镇要把灾后重建工作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对房屋倒塌户的房屋重建工作，领导班

子要进行一次专题研究，按照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明确任

务，落实责任，实行专人负责，切实帮助灾民尽快建好自己的

家园，确保房屋倒塌灾民于 2008 年春节前全部搬入新居。 

三、房屋倒塌户重建对象的确定。房屋倒塌户分四类：第

一类为全倒无房户，即房屋倒塌现无住房，灾前居住在原处的

灾民；第二类为多年不住无房户，即灾前多年不住，房屋自然

损耗严重，房屋因灾倒塌且现无住房的灾民；第三类为倒塌有

房户，即居住的房屋有多间，但只有部分住房倒塌的灾民，或

住房两处以上，灾前居住的房屋倒塌的灾民；第四类为非居住

房屋倒塌的居住另处户，即房屋有两处以上，但灾前不居住的

房屋倒塌的灾民。 

第一类全倒无房为重建户，第二类全倒无房多年不住户，

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倒塌户联系确定为重建户或非重建户。各乡

镇要在倒塌户公示期间，将第二类对象确定结果反馈到县民政

局。 

四、重建选址工作。对倒塌房屋原则上采取旧址重建，因

原址存在地质灾害或水利安全隐患等原因，按照规划要求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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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范围内另行选址重建，个人建房规划冻结范围内的倒塌房屋

重建，按危房拆建管理规定实施规划、用地审批管理。 

五、补助标准。各乡镇根据受灾户的困难程度，以户为单

位，把重建户分为困难重建户和一般重建户两类，原则上掌握

1：1比例，已列入农村住房困难救助对象的不重复享受补助。 

（一）第一类全倒无房的困难重建户，每户补助 10000元，

一般重建户每户补助 8000元； 

（二）第二类全倒无房长期不住的经乡镇人民政府确定为

重建户的，按第一类补助标准发放；确定为非重建户的，每户

补助 5000元； 

（三）第三类倒塌户每户补助 2000元； 

（四）第四类倒塌户原则上不予以补助。 

第一类和第二类确定为重建户的重建对象，县民政局根据

已确定的重建对象与补助标准，将重建资金下拨到各有关乡镇，

各有关乡镇根据灾民重建进度，分两期发放重建补助资金，开

工前发放 50%，入住后全部到位。 

第二类经乡镇人民政府确定为非重建户的和第三类倒塌户

的补助资金，由县民政局下拨到各有关乡镇，由有关乡镇一次

性发放到户。 

各有关乡镇务必要按照救灾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管好用好

救灾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公开发放，同时必须发放灾民救助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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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实施。因灾倒塌房屋重建工作由房屋所在地乡镇

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积极配合，优

化服务，尽快办理相关手续，确保重建户在 2008 年春节前搬入

新居。 

（一）各乡镇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做好

灾后房屋倒塌及损坏情况的核实工作，核实结果要以村为单位

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将公布结果反馈到县民政局。 

（二）实行重建进度报告制度。从 11月份开始实行每周一

报，各有关乡镇将房屋倒塌重建进度情况于每周一上午 11点前

报县民政局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科（传真：67237744 或

67234008），县政府将适时组织有关人员，开展现场督查和不定

期检查。 

七、有关要求。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灾后重建工作责任制，责任到人，做到倒塌房屋重建户每

户都有联系干部，时刻关注重建进度情况，确保重建户按时搬

入新居。同时要实行救灾工作问责制，严肃工作纪律，对态度

消极、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批评教育，

直至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附件：2007 年因灾倒塌房屋重建进度表 

 

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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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7200720072007 年因灾倒塌房屋重建进度表年因灾倒塌房屋重建进度表年因灾倒塌房屋重建进度表年因灾倒塌房屋重建进度表    

          乡镇（印）       负责人：                 填报人：            

重建进度情况 

户主姓名 乡镇名 村名 

倒塌 

间数 

具体 

责任人 

乡镇联

系领导 
是否 

动工 

完成工

程量百

分之几 

备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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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民政民政民政民政        救灾救灾救灾救灾        重建重建重建重建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10月 24日印发 


